
济源市下冶镇人民政府下冶镇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朱庄美丽乡村建设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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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济源市下冶镇人民政府

承包人：河南中州建设有限公司



济源市下冶镇人民政府下冶镇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朱庄美丽乡村建设工程项目

发包人（全称）：济源市下冶镇人民政府

承包人（全称）：河南中州建设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济源市下冶镇人民政

府下冶镇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朱庄美丽乡村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

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济源市下冶镇人民政府下冶镇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朱庄美丽乡

村建设工程项目。

2.工程地点：济源市下冶镇。

3.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

4.工程内容及范围：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等相应工程施工。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 2024 年 5 月 31 日，

计划竣工日期： 2024 年 7 月 30 日。

工期总日历天数：60 日历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

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三、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国家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四、签约合同价及材料价格调整、工程量变更

1.签约合同价（含税）为：人民币（大写) 壹佰贰拾柒万贰仟元整 （小写：

¥1272000 元）

2.材料价格调整、工程量变更：承包人自行采购，但必须是合格产品，使

用前须经发包方验收合格留样后方可使用。若主材（砖、水泥、砂、碎石、砼、

汽柴油等）价格超过标的价格±5%时，只调整超过±5%以外价差。材料价格调整

基价为招标时发布的拦标价。增加或减少工程量以甲、乙双方委托的工程负责人

及监理书面确认为准，最后以实际发生工程量计算工程款。



五、承包人项目经理

刘东辉。

六、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招标文件；

（2）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3）专用合同条件及《发包人要求》等附件；

（4）价格清单；

（5）承包人建议书；

（6） 双方约定的其他合同文件。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

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双方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

一类内容的合同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

七、付款方式及结算方式

付款方式：双方合同签订后，支付本年度的 50%作为项目预付款，在支付预

付款之前，成交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提供与预付款等额的保函或预付款承诺函（格

式详见附件），期间，按照项目支出进度低于实际进度 10%的要求试行阶段性付

款；工程完工、竣工验收、结算评审、资料齐全后付至结算评审价的 100%。（最

后一次支付工程款之前供应商需向采购人提交工程总结算价款的 3%作为质量保

证金，质量保证金实行银行或保险公司开具的保函制度）。

工程缺陷责任期为 1年 。缺陷责任期内如果发生质量问题由承包方负责维

修。发生不可抗力和人为破坏造成的因素除外。

八、承诺

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

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2.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的设计、采购和施工

等工作，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



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九、双方责任和义务

<一>发包方责任和义务

1.要求承包方按招标的中标清单进行施工，发包方应积极配合承包方现场

的施工工作；

2.因天气或不可抗力的因素造成停工，工期顺延；

3.为施工人员提供必要的方便条件，做好有关协调工作及其他事宜；

4.发包方配合承包方接通水电。

<二>承包方责任和义务

1.按照施工图纸进行施工；

2.保证工程建设顺利进行，按期完成；

3.在工程结束后及时通知发包方进行验收；

4.不拖欠农民工工资；

5.严格按照国家安全标准制定施工安全操作规程，在施工中严格执行安全操

作规程，配备必要的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设施，加强对专业分包人员工的安全教

育，并发放劳动保护用具，承包人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为所有作业人

员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并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6.在工程建设中文明施工，并采取积极的安全措施，承包人应加强施工现场

安全管理和施工过程的控制，以免发生安全事故，乙方负责按规定安全、环保施

工，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罚款等一切责任由乙方负担，甲方概

不负责。如因此导致发包人承担责任的，发包人有权向承包人追偿。

十、违约责任

1.甲方违约：因不可抗力造成工期延误乙方应出具情况说明，工期顺延费

用不计。

2.乙方违约：因乙方原因，未在合同期内按时竣工，每延误一天，乙方按

500 元/天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并承担由此给甲方带来的全部损失。因乙方

原因工程质量达不到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所产生的费用包括重新检测所需费

用均由乙自行负责；缺陷责任期内修复费用由乙方承担。

3.本工程不得转包，一经发现甲方有权终止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



经济损失全部由乙方承担。

十一、合同的生效、变更和终止

合同的任何变更或补充，双方应充分协商，并另行签署书面的协议方可生效，

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二、争议解决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争议时，若

不能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可向济源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三、签订时间、地点

本合同于 2024 年 05 月 30 日在 济源市下冶镇人民政府 订立。

十四、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 签订之日 生效。

十五、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 肆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发包人执 贰 份，承包人执 贰 份。

发包人：（公章） 承包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四、签约合同价及材料价格调整、工程量变更
	 五、承包人项目经理
	刘东辉。
	六、合同文件构成
	八、承诺
	合同的任何变更或补充，双方应充分协商，并另行签署书面的协议方可生效，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四、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  签订之日  生效。
	十五、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 肆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发包人执 贰 份，承包人执 贰 份。

		2024-05-30T18:19:54+0800
	location
	reason


		2024-05-30T18:20:23+0800
	location
	reason


		2024-05-30T18:27:16+0800
	location
	reason


		2024-05-30T18:27:36+0800
	location
	reason




